
彰化縣榮民服務處 107年退除役官兵座談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民國 107年 4月 25日上午 10:00~12:00 

紀錄：孫德彰 

地點：本處二樓會議室 

主席：處長  嚴俊峰 

一、 參加單位及人員： 

(一)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: 

服照處酆世俊副處長  

就醫處李孟勳專門委員 

就養處徐菡禧科長 

就業處陳宗貴科長                   

給付處侯蘭庭科長         

服照處康傑弘專員 

(二)國防部眷管處:陳易弘法制員 

(三)彰化縣後備指揮部: 

    曾正忠政戰處長 

    卓姿瑩兵行官 

(四)彰化縣政府社會處:邱淳宜社工員 

榮民建議事項  主席裁示及回復內容 處理情形 

李 O忠： 

年改在改什麼？未有一個說

明，應該跟一些被影響到的同

袍說明清楚。我們領的是退休

俸不等於退撫新制，感覺是被

背叛。 

    給付處侯科長: 

目前新聞媒體對軍人退撫新制修改的版本

眾多，易混淆大家的認知，目前瞭解

退撫新制朝政院版本推動，輔導會將

努力爭取大家能接受的版本。另輔導

會已提供軍人退撫新制(草案)重點

試算器供各位新進試算參考，以上是

目前退撫制度修改的進度狀況提供

當場回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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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會人員參考。 

吳 O元: 

1. 軍人尊嚴被踐踏，此次改革  

違反”不溯既往”與“信賴

保護。如果要砍，應共體時

艱，政務官也要一起砍。 

2. 退休人員，離婚配偶可以領 

半俸，這是何政策? 

3. 按照政務委員林萬億說

法，爾後軍公教薪資調升，

領俸人員本俸將不動，造成

生活困難。 

4. 軍人退伍後若找工作，如超 

過一定薪水將停俸，豈為不

讓退俸同袍再找工作? 

給付處: 

1.所提到的退撫新制改革意見，自去 

年 11、12 月各榮服處與退輔會即

蒐集意見，大家問到新主委對於

退撫新制改革的意見，在最近一

期的榮光雙周刊有刊錄新主委對

退撫新制的想法有表述，請大家

可自行參閱，另從去年到現在大

家所對退撫新制改革的意見，本

會計蒐整6000多則並彙報至總統

府，總統府也對退休俸樓地板門

檻的作出修改，從原本的 32160

元調整，調為 33410 元，軍人則

更高一些，比照少尉一級加專業

加給 38990 元。 

  另所提到領取一次退伍金人員 

  18%利息部分，如未達退俸優惠存    

  款 38990 元以下的利息，是不會造 

  成影響的，超過 38990 以上才會變 

  成 6%。 

2.立法院通過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 

  卹法」、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  

撫卹條例」，納入了「離婚配偶請

求權」，認為未來退休公教人員之

配偶若與之離婚，經雙方協議，

該名配偶將可就兩人婚姻期間年

資為基準，擁有至多 1/2 的退休

金請領權利，主要目的乃是保障

配偶若失去婚姻支持後，仍能保

障其老年生活安全，故以性別平

權做出思考。 

3.軍人退伍後若找屬公務機關工作 

 



  (公股、國營企業)，超過 33140      

  元才試用停俸，私人公司則無限 

  制。 

蕭 O元: 

1. 年改既要共體時艱，應該

全國一致性減薪，現只針

對軍公教警消退休人員，

有欠公允。 

2. 停止年改鬥爭，既然國家

財政困難，為何執行許多

燒錢政策(如新南向)。 

3. 主委曾說對軍改要樂觀其

成，但對配合精實案退下

的袍澤非常不公，建議把

起支俸率調高? 

給付處: 

如同上說明。 

 

黃 O鈴: 

1. 關於退撫新制刪減幅度，

請行政院退撫新制審議小

組應秉持合乎公理正義的

原則進行，不應有隨意喊

價的情形發生。 

2. 溯及既往，是嚴重毀憲做

法，絕對要求停止迫害退

休人員的行為 

3. 限制退俸人員的工作權，

是嚴重剝奪人民求生存的

工作權益。 

給付處: 

如同上說明。 

 

莊 O嘉 

退撫新制制度一旦實施，輔導

會應委任律師提告，並提出釋

憲。 

酆副處長: 

跟大家報告，自 800 壯士陳抗活動開

始時，台北市榮服處也已隨即成立關

懷小組配合實施服務，該關懷小組主

要服務是於第一時間協同反映陳抗

人員問題，並提供相關的送餐、就醫

 



及法律諮詢等服務。 

政策要執行才能訴諸法律行動，輔導

會已有因應作為。 

張 O銘 

1. 軍中升遷制度，無佔缺即

強制退伍，退伍之後又僅

領取微薄 18%，退撫新制

改革卻又被砍，實在不公

平。 

2. 志願役 823榮民退伍時僅

領取微薄退伍金，而無退

俸未就養 823志願役榮民

卻無三節慰問，建議於榮

光雙周刊公告，此類榮民

皆能申請三節慰問金。 

3. 榮民醫院應注重對病患之

服務與尊重，尤以實習護

理師應加強教育及管理。 

榮總: 

上次集會本院院長已聽取張伯伯的

建議及指導，對服務及專業均已加強

注意，任何建議都將納入改進的方向 

酆副處長: 

823三節慰問金發放目前仍針對未

就養義務役，至於志願役將問題帶回

輔導會研究是否可行。 

 

張 O山: 

近年適逢 823戰役 60週年，

請問，國防部或退輔會是否辦

理參訪金門相關慶祝活動。 

酆副處長: 

目前輔導會將撥經費支援國防部及

823戰役戰友協會辦理活動，退輔會

出錢出力，相信活動會如期推展。 

 

周 O豐: 

軍人早年犧牲奉獻，沒想到，

到了晚年只能用淒涼來形容，

退撫新制改革代表政府拋棄了

我們，令人心痛，對這個毫無

承諾的政府，不禁感到心寒，

有誰能為我們發聲呢？ 

酆副處長: 

剛才各位先進提了很多有關軍人退

撫新制改革方面的問題，已經業管之

退除給付處侯科長做了說明和答

覆。各位座談會中所有的發言和所提

的意見，我們都會帶回輔導會傳會各

業管處提報辦理情形，簽陳主任委員

批核後，再將處理情形函復彰化縣榮

民服務處，函轉給提案人說明清楚。 

 

孫 O秀: 

退撫新制改革，到底要如何

給付處: 

如同上說明。 

 



改，沒有說明，讓人無所適從。 

程 O法: 

居住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村 257

號之王英利，其父王進才 38

年隨軍來台，48年任職秀水鄉

公所工友於颱風天跌落排水溝

溺斃，導致輔導會成立後無法

登記為榮民，因此其子王英利

亦無法列入榮眷身分；請派員

查明示後讓王英利列入榮眷身

分。 

就養處: 

將其問題攜回輔導會研究討論。 

 

 本處處長嚴俊峰先生(主席)裁示： 

一、 相信主委一定會為袍澤先進

爭取最佳福利。剛才各位所提

的一切問題，我們上級的各業

管處之長官都已經分別的加

以說明和答覆。如果沒有辦法

在這裡答復的問題，輔導會也

會將處理情形告知本處，本處

也會即時將處理情形函覆給

各提案人知悉。 

二、 現在的資訊是非常的公開透

明化，本處懇談會等相關訊息

均有公布至輔導會及本處官

網及臉書網站及門首公告，以

提供退除役官兵上網瀏覽報

名，建議與會先進常上本處網

頁，以掌握各項權益訊息。再

者，大家如仍有疑問不一定要

透過會議提問，隨時都可以打

電話或是來榮服處洽詢，我們

一定會協助處理或轉介權責

單位。 

三、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蒞臨本次

 



座談會，再次提醒各位先進在

回家的途中需注意交通安

全。祝福各位身體健康，萬事

如意。 

 



 

 


